
會 議 記 錄 F G A 3 / 2 0 1 2  

 
沙 田 區 議 會  

財 務 及 常 務 委 員 會  

二 零 一 二 年 度 第 三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
會 議 日 期 ：  二 零 一 二 年 五 月 十 五 日 (星 期 二 )  
時   間 ：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地   點 ： 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四 樓  
 沙 田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
 
出 席 者 職  銜 出 席 時 間 離 席 時 間    

何 國 華 先 生 (主 席 )  區 議 會 議 員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分  
莫 錦 貴 先 生 , B B S (副 主 席 )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分  
何 厚 祥 先 生 , B B S , M H  區 議 會 主 席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分  
陳 敏 娟 女 士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分  
陳 諾 恒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分  
莊 耀 勤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分  
林 松 茵 女 士   ”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分  
劉 江 華 先 生 , J P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分  
李 錦 明 先 生 , M H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分  
李 有 全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分  
梁 家 輝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分  
麥 潤 培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分  
吳 錦 雄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分  
董 健 莉 女 士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分  
黃 嘉 榮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分  
丘 文 俊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分  
楊 祥 利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分  
楊 文 銳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分  
楊 倩 紅 女 士 , M H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零 一 分  
姚 嘉 俊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分  
容 溟 舟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分  
張 國 和 先 生  增 選 委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分  
戚 治 民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分  
李 德 貴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分  

 ( 一 )



 ( 二 )

出 席 者  職  銜  出 席 時 間  離 席 時 間  

梁 志 堅 先 生 , M H  增 選 委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分  
溫 雲 龍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分  
黃 雪 芬 女 士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分  
區 子 華 女 士 (秘 書 )  一 級 行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1  

  
列 席 者  職  銜  

鄭 兆 勛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助 理 專 員  
曾 淑 儀 女 士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行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 
鄧 浩 雲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行 政 助 理 (區 議 會 ) 1  
吳 佩 君 女 士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聯 絡 主 任 (西 ) 2 b  

  
未 克 出 席 者  職  銜  

陳 國 添 先 生 , M H  區 議 會 議 員  (已 請 假 )  
鄭 則 文 先 生   ”  ” 
羅 光 強 先 生   ”  ” 
衞 慶 祥 先 生   ”  ” 
梁 志 偉 先 生   ” (未 有 請 假 )  
李 德 華 先 生  增 選 委 員  (已 請 假 )  

 
  負 責 人  

主 席 歡 迎 委 員 出 席 委 員 會 本 年 度 第 三 次 會 議 。    
   
委 員 請 假 事 宜     
   
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書 處 收 到 下 列 委 員 的 書 面 請 假 申 請 ：    
   

陳 國 添 先 生  處 理 區 內 事 務  
鄭 則 文 先 生  出 席 其 他 會 議  
羅 光 強 先 生  其 他 工 作  
衞 慶 祥 先 生  離 港 公 幹  
李 德 華 先 生  離 港 公 幹  

 
3 .  委 員 會 通 過 上 述 委 員 的 請 假 申 請 。  

  

   
   



  負 責 人  

通 過 二 零 一 二 年 三 月 十 三 日 上 次 會 議 的 記 錄    
   
4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錄 。    
   
討 論 事 項    
   
修 訂 《 沙 田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程 序 及 規 則 》  
(文 件 F G A 2 3 / 2 0 1 2 )  

  

   
5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書 處 根 據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(總 署 )向 本 屆 各 區

區 議 會 發 出 的《 沙 田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程 序 及 規 則 》(撥 款 規 則 )
範 本 ， 以 及 參 考 上 屆 區 議 會 運 作 的 經 驗 ， 提 出 載 於 文 件 F G A 
2 3 / 2 0 1 2 的 修 訂 建 議 。  

  

   
6 .  秘 書 簡 介 文 件 F G A  2 3 / 2 0 1 2 所 載 的 主 要 修 訂 建 議 。    
   
7 .  李 錦 明 先 生 詢 問 ， 若 有 團 體 申 請 在 該 財 政 年 度 (該 年 )二
月 十 日 之 後 舉 辦 活 動 ， 秘 書 處 會 否 提 醒 申 請 團 體 應 在 該 年 二

月 十 日 或 之 前 舉 辦 活 動 。  

  

   
8 .  秘 書 回 應 說 ， 秘 書 處 在 提 交 撥 款 申 請 予 相 關 委 員 會 考 慮

之 前 ， 一 般 會 先 審 核 申 請 資 料 ， 並 詢 問 申 請 團 體 在 該 年 二 月

十 日 之 後 舉 辦 活 動 的 原 因 。 如 申 請 團 體 未 能 具 體 說 明 原 因 ，

秘 書 處 會 向 其 解 釋 撥 款 規 則 的 條 文 ， 並 建 議 其 考 慮 提 前 舉 辦

活 動 。 如 申 請 團 體 能 具 體 說 明 原 因 ， 例 如 活 動 的 主 題 為 慶 祝

農 曆 新 年 或 元 宵 等 ， 秘 書 處 會 把 原 因 妥 為 記 錄 ， 並 提 交 予 相

關 委 員 會 考 慮 。  

  

   
9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推 薦 文 件 F G A 2 3 / 2 0 1 2 所 載 的 修 訂 建 議 給

沙 田 區 議 會 (區 議 會 )考 慮 。  
  

   
沙 田 區 議 會 二 零 一 二 ／ 二 零 一 三 年 度 修 訂 預 算  
(文 件 F G A 2 4 / 2 0 1 2 )  

  

   
1 0 .  主 席 表 示 ：    

 ( 三 )



  負 責 人  

( a )  區 議 會 在 二 零 一 二 年 三 月 二 十 二 日 的 會 議 上，通 過

二 零 一 二 / 二 零 一 三 年 度 ( 本 年 度 ) 各 開 支 科 的 預

算。在 該 份 預 算 中，區 議 會 轄 下 工 作 小 組 及 沙 田 民

政 事 務 處 ( 民 政 處 ) 轄 下 委 員 會 的 預 算 較 二 零 一 一 /
二 零 一 二 年 度 (上 年 度 )平 均 減 少 約 1 8 %至 2 0 %，以 預

留 撥 款 舉 辦 慶 祝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成 立 1 5 周 年 及 慶

祝 6 3周 年 國 慶 的 活 動 ；  

 
( b )  總 署 早 前 通 知 區 議 會 本 年 度 獲 得 的 撥 款 為

2 1 , 9 0 0 , 0 0 0元，較 上 年 度 所 得 撥 款 2 0 , 8 5 0 , 0 0 0元 增 加

1 , 0 5 0 , 0 0 0元，所 增 加 的 撥 款 須 用 作 舉 辦 慶 祝 香 港 特

別 行 政 區 成 立 1 5周 年 及 慶 祝 6 3周 年 國 慶 的 活 動；以

及  

 
( c )  基 於 總 署 增 撥 資 源，秘 書 處 建 議 調 整 民 政 處 轄 下 委

員 會 及 區 議 會 轄 下 工 作 小 組 的 預 算，並 預 留 撥 款 增

聘 合 約 員 工 協 助 籌 辦 慶 祝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成 立 1 5
周 年 等 活 動 ， 以 及 增 加 對 區 議 會 的 支 援 。   

   
1 1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推 薦 文 件 F G A 2 4 / 2 0 1 2 所 載 的 修 訂 預 算 給

區 議 會 考 慮 。  
  

   
委 員 會 轄 下 工 作 小 組 二 零 一 二 /二 零 一 三 年 度 工 作 計 劃  
(文 件 F G A 2 5 / 2 0 1 2 )  

  

   
1 2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文 件 。    
   
撥 款 申 請    
   
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聘 任 合 約 員 工 增 加 撥 款 申 請  
(文 件 F G A 2 6 / 2 0 1 2 )  

  

   
1 3 .  主 席 表 示 ：  

 
( a )  秘 書 處 建 議 以 區 議 會 撥 款 增 聘 兩 名 行 政 助 理，協 助

  

 ( 四 )



  負 責 人  

籌 辦 各 項 慶 祝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成 立 1 5 周 年 及 慶 祝

6 3周 年 國 慶 的 活 動，並 加 強 對 區 議 會 的 支 援，以 及

協 助 籌 辦 區 議 會 轄 下 工 作 小 組 的 各 項 活 動 ； 以 及  

 
( b )  秘 書 處 建 議 該 兩 名 行 政 助 理 的 聘 任 合 約 期 為 一

年，本 年 度 所 需 增 撥 的 款 額 預 算 約 為 3 2 0 , 0 0 0元，用

作 聘 任 合 約 員 工 的 預 算 總 額 將 由 2 , 0 7 0 , 0 0 0 元 修 訂

為 2 , 3 9 0 , 0 0 0元 。  

   
1 4 .  吳 錦 雄 先 生 詢 問 秘 書 處 會 否 公 開 招 聘 該 兩 名 行 政 助 理 。    
   
1 5 .  秘 書 回 應 說 ， 所 有 以 區 議 會 撥 款 聘 用 的 合 約 員 工 均 以 公

開 方 式 招 聘 。  

 

  

1 6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推 薦 文 件 F G A 2 6 / 2 0 1 2 所 載 的 增 加 撥 款 申

請 給 區 議 會 考 慮 。  
  

   
沙 田 區 青 年 活 動 委 員 會 撥 款 申 請  
(文 件 F G A 2 1 / 2 0 1 2 )  

  

   
1 7 .  主 席 表 示，沙 田 區 青 年 活 動 委 員 會 擬 於 本 年 五 月 至 二 零

一 三 年 二 月 十 日 期 間 ， 宣 傳 及 推 廣 青 年 活 動 的 訊 息 ， 藉 此 鼓

勵 區 內 青 少 年 積 極 參 與 各 項 青 年 活 動 ， 所 申 請 的 撥 款 額 為

1 8 1 , 0 0 0 元 。  

  

   
1 8 .  姚 嘉 俊 先 生 申 報 他 是 沙 田 區 青 年 活 動 委 員 會 主 席，梁 家

輝 先 生 、 董 健 莉 女 士 、 楊 文 銳 先 生 及 容 溟 舟 先 生 申 報 他 們 是

沙 田 區 青 年 活 動 委 員 會 的 委 員 。 委 員 通 過 讓 他 們 列 席 會 議 ，

但 他 們 不 可 參 與 表 決 是 項 撥 款 申 請 。  

  

   
1 9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“ 宣 傳 及 推 廣 活 動 ＂ 的 撥 款 申 請 。    
   
慶 祝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成 立 十 五 周 年 － 粵 劇 欣 賞 會 撥 款 申 請  
(文 件 F G A 2 2 / 2 0 1 2 )  

  

   

 ( 五 )



 ( 六 )

  負 責 人  

2 0 .  主 席 表 示，沙 田 區 慶 祝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成 立 十 五 周 年 統

籌 委 員 會 擬 於 本 年 八 月 舉 辦 粵 劇 欣 賞 會，藉 此 宣 揚 傳 統 中 國

戲 曲 文 化 ， 同 時 慶 祝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成 立 十 五 周 年 ， 所 申 請

的 撥 款 額 為 3 0 6 , 5 6 0 元 。  

  

   
2 1 .  副 主 席 、 李 有 全 先 生 、 楊 祥 利 先 生 、 楊 文 銳 先 生 、 楊 倩

紅 女 士 及 姚 嘉 俊 先 生 申 報 他 們 是 沙 田 區 慶 祝 香 港 特 別 行 政

區 成 立 十 五 周 年 統 籌 委 員 會 的 委 員。委 員 通 過 讓 他 們 列 席 會

議 ， 但 他 們 不 可 參 與 表 決 是 項 撥 款 申 請 。  

  

   
2 2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“ 慶 祝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成 立 十 五 周 年 －

粵 劇 欣 賞 會 ＂ 的 撥 款 申 請 。  
  

   
資 料 文 件    
   
二 零 一 一 /二 零 一 二 年 度 結 算 報 告  
(文 件 F G A 1 8 / 2 0 1 2 )       

 

  

二 零 一 二 /二 零 一 三 年 度 委 員 會 轄 下 開 支 科 的 批 准 預 算  
(文 件 F G A 1 9 / 2 0 1 2 )  

 

  

沙 田 區 議 會 財 政 狀 況 報 告 (截 至 二 零 一 二 年 四 月 三 十 日 )  
(文 件 F G A 2 0 / 2 0 1 2 )  

 

  

2 3 .  委 員 會 備 悉 上 述 三 份 文 件 。    
   
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  
   
2 4 .  下 次 會 議 定 於 二 零 一 二 年 七 月 十 日 (星 期 二 )下 午 二 時 三

十 分 舉 行 。  
  

   
2 5 .  會 議 於 下 午 三 時 十 分 結 束 。    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 S T D C  1 3 / 1 5 / 5 0  
二 零 一 二 年 六 月  


